
房屋买卖合同 

编号： 000001 

甲方(卖方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

乙方(买方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(居间方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经丙方居间服务，本着平等、互利、自愿的原则，就甲乙双方买卖房屋事宜达成以下条款，以资
 

共同遵守。 

一、销售房屋概况 

房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所有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交价格：单价¥        元/m²总价：¥        元 (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屋产权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土地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房屋建筑面积：          m²( 以        面积为准)房屋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带配套设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保证条款 

甲方保证上述房屋权属清晰，四至明确，该房相关所有人和共有人同意出售该房，房地产不存在产权争议 

和其他人主张权利的情况，对以上物业拥有完全的处分权，保证能过户至乙方名下，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权利 

主张，产权纠纷或债务纠纷，均有甲方负责，并承担相关的民事法律责任，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甲方 

应负责相应的赔偿。 

三、定金条款 

(一)乙方在签订本合同时，向甲方支付购买该房屋之定金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大写人 

民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(二)甲、乙双方承诺自本合同签订后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办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相 

关手续，乙方逾期或拒绝办理房屋过户及/或本合同项下相关手续将失去定金，甲方逾期或拒绝办理房屋过户及 

/或本合同项下相关手续应当于当日双倍返还定金于对方，即人民币               元整，逾期则应向乙方支付 

定金每日0.3%的违约金，双方居间服务费由受偿方支付，前述变化不应影响居间服务费用的支付。 

(三)甲乙双方决定延迟办理相关手续的必须协商一致并出具书面证明。 

(四)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，若国家相关部门，银行或房开政策调整导致税费发生变化，则应按照调整后 

标准执行。 

四、交易及付款方式 

甲乙双方约定采取以下第        项交易方式： 

(一)双方约定于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办理产权过户手续，乙方于办理过户手续完毕当日支付全部剩 

余房款，已付定金直接冲抵房款。(如有其它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在本合同第七条另行约定。) 

(二)双方约定于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前办理银行贷款手续，银行贷款由银行方转入甲方帐户，剩余房 

款于办理银行贷手续当日一次性付清，已付的定金直接冲抵房款。(如有其它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在本合同第七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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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行约定。) 

(三)双方约定于     年        月     日前办理委托公证手续，并于办理委托公证手续完毕当日支付全部 

剩余房款，已付定金直接冲抵房款。(如有其它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在本合同第七条另行约定。) 

(四)双方约定于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办理公积金贷款手续，银行贷款由银行方转入甲方帐户，剩余 

房款于办理银行贷款手续当日一次性付清，已付的定金直接冲抵房款。(如有其它付款方式可由双方在本合同第 

七条另行约定。) 

五、费用负担： 

(一)该房办理上述约定手续时，交易费由          方承担，房屋契税由           承担，营业税及相关 

附加税由          方承担，信房转让个人所得税由          方承担，土地增值税由          方承担，土 

地评估费由         方承担，土地出让金由          _方承担，领取乙方权证时所产生的所有费用(含复印、 

代理、公证、证估等费用)及剩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(二)该房相关的水、电、煤配套设施费由           方承担，物业维修资金由          方承担(金额 

以相关凭证为准)。 

(三)本合同签订后国家出台新下策产生的相关税费杂费由           方承担。 

(四)如有其它税费及费用可由双方在本合同第八条另行约定。 

六、物业交割： 

(一)甲方应于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前腾空该房并结清水、电费、有线电视费，物业费等费用后交由乙 

方居住使用； 

(二)甲方应于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将登记在该房屋内(房屋辖区派出所/居委会)的户口一并迁出， 

为保证前述事项顺利进行，甲方同意从乙方应付甲方房款中扣留¥           元整(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) 

于居间方处予以保管(以保管凭证为准),待上述事务履行完毕当日由居间方转交给甲方。 

七、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 

  
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最后一方签字当日起生效，双方应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合同议
 

务，任何一方违约均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甲乙双方对本合同乙方经详细阅读并无任何异议 
 

 

甲方(卖方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买方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 

 

丙方(居间方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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